高雄市左營區屏山國民小學校規
經103年10月22日校務會議通過
一、總則
    (一)依據
        1. 100年1月13日高市四維教小字第1000002330號函訂定「高雄市國民小學
           學生獎懲實施要點」。
        2.高雄市教育局103年4月14日高市教小字第10332313800號函。
    (二)目的
        1.落實校規法治精神，符應學生心智發展，培養其自制自律與自我負
          責。
        2.尊重學生人格尊嚴，重視個別差異，提供其反省改進及學習成長機
          會。
        3.發揮教育愛與耐心，著重輔導與管教積極意涵，秉持比例原則來執行。
二、學生生活規範
    (一)出缺席： 

        1.每天準時上下學，不遲到、不早退。
        2.學生上學時間為上午7：20~7：40，放學時間為中午12：40/下午4：00。
     由家長車輛接送上下學之學生，應依學校規定之接送方式及接送區，停
     妥車輛讓學生上、下車後，即應立即開車離去，以免阻塞車流，發生危 
     險。
     3.學生因事不能上學時，應預先向導師請假。如因病或特殊事故，不能上
       學，請家長打電話到學校請假或向導師請假。 

     4.遇有未經請假者，一律以曠課論。曠課三日以上，學校依規定上網填報
       中輟，由警政單位介入輔導。 

        5.學生代表學校參加各項比賽或參與活動，為公假。 

        6.寒暑假返校日視同上課，應按時返校。 

        7.事假必須於事前向級任老師請假，病假可於當日或事後補請。
        8.學生到校後因事病等原因需提早離校者，請由家長填具外出假單並經由
          任課老師簽名後交由警衛室，並由家長親自帶領才可離校。
    (二)、服裝儀容： 

        1.請依規定穿著便服或學校運動服，便服以整潔美觀、簡單樸素為原則。  
        2.到校上學請穿著皮鞋或球鞋，請不要穿涼鞋或拖鞋。
        3.學生之頭髮以整齊清潔為原則。
    (三)、行為規範： 

        1.交通安全：
          ①上下學乘坐機車者請戴安全帽、乘坐汽車者請繫安全帶。 

         ②上下學時應遵從導護老師、志工指揮，並遵循交通規則。 

         ③由家長接送的學生，請於接送區內等候。
       2.校園安全 

         ①校園活動時，要遵守校園安全各項規定。 

         ②請不要擅至樓頂等危險區域活動，並禁止攀爬圍牆及欄杆。 

         ③車庫或車道附近要注意安全不可以遊戲或運動。 

         ④在校內走廊、樓梯間不可以奔跑、追逐或喧嘩。 

         ⑤遊戲時請不要做危險動作，並注意安全。 

         ⑥放學之後請立刻回家，不可擅自留校或在校外遊蕩；如需於放學後留
           校，需有老師指導並經家長同意。
       3.校園生活規範： 

         ①聽到國歌、國旗歌應就地立正。 

         ②尊敬師長，友愛同學；遇到師長、客人能主動招呼問好。 

         ③同學之間應該相親相愛，遇有爭執應理性解決，勿動口謾罵、動手打人；
           對身心障礙之學生，應該秉持愛心對待並量力協助。 

         ④午間靜息時間，應在教室內進行相關活動並保持安靜；如需要進行室外
           活動，應以班級為單位，在不影響他人午間靜息的原則下，由教師帶領
           活動；社團或團隊練習，請於午間靜息鐘響前就位完畢。 

         ⑤愛護學校各項器材設施，響應環保節約用水用電；不塗污及破壞任何公
           物，並遵守使用規則。 

         ⑥在校園活動時注意安全，禁止丟擲物品。 

         ⑦養成良好衛生觀念，勿亂丟垃圾、不邊走邊吃，並做好垃圾分類，看到     
           髒亂能主動協助打掃，維護校園整潔。 

         ⑧在校期間不可隨意訂購校外食品。 

         ⑨進出教室、辦公室，應先在門口喊「報告」再進入，並注意應對禮節，
           離開時應在門口喊「報告完畢」。
         ⑩請勿攜帶貴重物品或過多金錢到校，如要繳費請儘快交給負責老師。 

         ⑪遵守法令規定，不可以擅自拿他人財物、鬥毆、詐欺、恐嚇、勒索等不
           法行為。 

         ⑫如有攜帶危險物品或不良刊物（如打火機、酒、火柴盒、賭博用具、違禁
書刊…等）到校，將由老師暫時保管並通知家長到校領回。
       4.校外生活規範： 

         ①網咖或電動玩具場等禁止18歲以下人員進入之場所，不可以進入。 

         ②尊重保護智慧財產權，不盜拷、不使用、不販售非法軟體等著作。 

         ③愛惜學校名譽，不做破壞學校名譽的事情，不在公眾場所結黨成群及造 

           謠生事或參與非法活動等事情。
         ④違規進入「危險水域」或「未經公告合格水域」者，將依據「高雄市國
           民小學學生獎懲實施要點」進行輔導管教。
    (四)、教室規則： 

         1.配合鐘聲作息，聽見上課鐘響，應立即步行到上課場所。 

         2.上課時：請不要喧嘩、嬉戲等影響上課秩序情形；如欲前往洗手間，請
           先得到老師之許可。下課時：請不要在教室內外追逐、嬉戲、打球、拋
           擲物品等，進行球類活動請到操場/球場進行。
         3.中午用餐時間不要離開教室、飯後應該休息，請不要從事劇烈運動，如： 

           打球、跑步等。 

         4.若身體不適需至健康中心休息時，請由同學陪同前往並告知老師。
         5.上課時間請勿吃東西、看漫畫書、雜誌、玩遊樂器等，違者請老師暫時
           保管並通知家長到校領回。 

 三、尊重智慧財產權 

    (一)、禁止學生使用未經授權之電腦程式或軟體。 

    (二)、禁止學生違法下載、拷貝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。 

    (三)、禁止未經著作權人之同意，將受保護之著作上傳於公開之網站上。 

    (四)、禁止以任何方式利用學校網路資源，從事非教學或學習等相關之活動及
          違法行為。 

    (五)、禁止其他可能涉及侵害智慧財產權之行為。 

    (六)、學童在學校內發現使用侵權之物品，將由老師代管該物品並通知家長帶

          回做適當之處理。

 四、性別平等

    (一)、不對同學任意做身體碰觸。

    (二)、不對同學談論性笑話、性暗示，或任意以他人身體器官做為談論內容。

    (三)、不同性別彼此尊重，互信互諒。

五、校規實施及學生申訴

    (一)、校規之實施：

        1.本校校規配合「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」來實施。若有同學違反校規，

          則教師可依據「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」進行輔導管教。

        2.本校校規落實納入課程中，教導學生生活規範。

        3.配合導護之輪值，就校規內容分項進行教育宣導。

        4.教師隨時檢驗學生遵守校規的情形，並隨時提醒，且對表現優異者，適
          時進行鼓勵。

    (二)、學生申訴規範：

        1.學生遭遇性騷擾、性侵害問題時，可向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及各相關管  
         道提出求助及申訴。

       2.學生對獎懲或其他有關個人權益有異議時，可向教師、學生申訴評議委員
         會及各相關管道提出求助及申訴。
六、本校規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增訂之。

